
東南科技大學生活助學金申請作業要點

102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0 次行政會議通過(102.12.31)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09 次行政會議通過(105.06.21)

一.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理，目的為培養學生獨立自主精

神，體會服務真實意義，深刻勤毅人生觀念、擴大畢業後的競爭優勢。由學

校安排學生執行生活服務學習，核發學生生活助學金，使能安心完成學業，

特訂定東南科技大學生活助學金申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凡本校學生持有各縣、市政府( 鄉、區公所)低收入證明、大專

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通過審定合格學生。

三.每學年生活助學金提撥名額，以教育部補助年度生活助學金之經費及學校自

籌款經費為使用原則。

四.申請生活助學金者，每月得執行生活服務學習時數，每月40 小時，並核發

每月新臺幣 6,000 元。

五.生活服務學習內容實施原則：

(一)由生活服務學習單位規劃具公共性、公益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

並訂定相關學習規範。以學習為宗旨，不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二)每月服務學習時數以 40 小時為上限。

(三)服務學習成績優良者得發給助學金以資鼓勵，惟服務學習時數與生活助

學金金額無對價關係。

六.學生於生活服務學習期間有下列情事者，取消其資格：

(一)因特殊事故或疾病無法繼續參與生活服務學習者。

(二)參與生活服務學習期間態度不佳或不適應者。

(三)休、退學者。

(四)其他因故無法繼續實施生活學習者。

七.生活助學金之服務考核由學生服務單位執行，學生表現不佳者，可隨時由服

務單位提出書面考核表並舉證說明其不適任原因送業務承辦單位，經查證屬

實者，終止其生活服務資格；惟當月服務單位剩餘之時數，原則上不予補足，

被考核不佳之學生則將於次月起停止申請資格，惟次學期可繼續申請。



八.本要點日間部由課指組承辦，進修學制由進修組辦理之。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參照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獎助學金審查會議，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